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随机抽查通知书

乌苏市百泉镇张大新苗圃：
[bookmark: _GoBack]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随机抽查工作细则》有关规定，现定于2025年4月21日对你单位开展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随机抽查，主要抽查内容包括现有条件是否符合国家核发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有关规定；是否按照许可证载明的信息从事林草种子生产经营活动；林草种子档案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执行林草种子包装、标签制度情况；生产经营的林草种子自检制度执行情况；是否有违法或者被处罚记录；其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情况进行监管检查。采取现场检查、查阅档案资料方式进行，请予以配合抽查工作。
（有效期限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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